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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性別暴力是促進性

別人權的重要出發點

性 別 暴 力 議 題 納 入
CEDAW 、 聯 合 國 通 過

《消暴宣言》、《北京宣
言暨行動綱領》、歐洲理
事會通過《防止和打擊暴
力侵害婦女行為和家庭暴
力公約》等

聯合國將性侵害、

家庭暴力及跟蹤騷

擾列為全球婦女人

身安全三大威脅

1 2 3



性別暴力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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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
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
心理或性的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
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

CEDAW公約之解釋

根據衛生福利部2021年統計，性侵害通報事件中，
被害人82%為女性，嫌疑人87%為男性；家庭暴力
通報事件中，被害人64%為女性，相對人72%為男
性；性騷擾申訴調查結果成立事件中，被害人95%

為女性，加害人89%為男性。當數字呈現高比例的
性別差異時，顯示性別暴力已非個人的問題，而是
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我國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01
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
治及性騷擾防治相關法案

(1997-2005年間制定公布)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

騷擾防治法

02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
施行法(2019/5公布)

明示同性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國家

03
跟蹤騷擾防制法
(2022/6/1施行)

將跟蹤騷擾行為犯罪化，明

定警察機關即時調查採取適

當措施，由法院核發保護令，

及其違反保護令之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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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不足處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政府已採取的作為

1 2
對人權的侵害

數位科技發展迅速，數

位性別暴力層出不窮且

日新月異，已對隱私權、

人身安全、身體自主權

與性別平權等造成實害。

 行政院將防治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列為2022年至2025年

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

題之一。

 2022年5月提出首部國家人

權行動計畫，臚列八項核心

人權議題，其中，數位人權

部分即關注到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議題。

3
相關法案修正情形

參酌國際人權公約意旨通

盤審視現行法令、政策及

教育等相關措施，以接軌

國際人權。現行法規仍有

無法一體適用之情形，即

有修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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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不足處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3
相關法案修正情形

行政院於2022年3月針對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中華民國刑法」及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等

法規提出部分條文修正

關注議題

4

 成人性私密影像相關網路違法

內容的阻斷、移除等相關法律

規範(註)

 關於新型態數位性別暴力犯罪

行為，包括以AI技術所生成的

不實影像等相關法律規範

(註)網際網路內容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等，依兒少

權法第46條，……應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

施，或先行移除。

明定「未經同意攝錄性影像」、
「強暴脅迫攝錄性影像」、「未
經同意散布性影像」及「製造／
散布不實性影像」等4種犯罪行
為樣態及刑責；對於不法拍攝、
製造、散布兒少性影像者均加重
刑責。

增訂要求網路業者加強自律，
迅速移除性私密影像或限制瀏
覽網頁資料，並負有主動通知
警察機關之義務。

提供被害人保護措施，以維護
其人性尊嚴及訴訟權益；針對
加害人進行相關社區處遇的監
督輔導措施，以避免再犯。



「性騷擾」、「性侵害」性別暴力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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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場所性騷擾–性別工作平等法

2.校園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

3.前二法以外之性騷擾–性騷擾防治法

現行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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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

 兒童、身心障礙者性侵害案件訂

司法詢問員制度，協助訊問，及

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保障兒

少在司法程序之權益。

 審判中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

法官應予即時制止。

 減少性侵害案件被害人重複陳
述之制度設計，避免二度傷害。

刑法第228 條

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
之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
權，……強調「性自主決定權」
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
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
彼此同意的基礎上。……(重點摘錄

自最高法院2020年台上字第2957號刑事判決

及2021年台上字第2496號刑事判決)

有無利用上對下之從屬關係
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不得
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
者個人因素或反應，……卻忽
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
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
的責任……。(重點摘錄自最高法院

2020年台上字第2957號刑事判決及2021年

台上字第2496號刑事判決)

權勢性侵事件脈絡的
特殊性，司法人員性
別意識的提升是重要
課題

●權勢性侵案件

「性騷擾」、「性侵害」性別暴力之消除

 司法程序並應審酌被害兒少之
最佳利益及援引國際人權公約
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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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侵議題 政府應正視及改善之課題

01 02 03 04
校園兒少性侵案件

存在黑數
完善兒少性侵害案件
之揭弊者保護機制

防範兒少性侵犯罪之
被告再犯

保障兒少隱私權

通報制度未落實，兒少表意

權遭漠視等，多數兒少被害

者選擇隱忍，黑數持續存在。

揭弊者常礙於權勢、機構文

化等不敢揭露，揭露又恐遭

不利對待，改善兒少性侵害

案件之揭弊者保護機制，是

重要課題。

兒少性侵具有高再犯率，如

何善用科技設備監控防逃機

制，避免再犯，是重要課題。

 我國相關法令定有網際網路、

媒體等不得報導或揭露兒少

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料，以保護兒少隱私權。

 網路及社群平臺應落實自律

機制，不應以言論自由來規

避其應盡之社會責任。

 防杜網路霸凌，研議有效因

應措施，以保障數位時代下

兒少之隱私權益是重要課題。

「性騷擾」、「性侵害」性別暴力之消除



兒少性侵議題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兒
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議題」
系統性訪查研究計畫

必要性

 2019年性侵害案件通報件
數兒少被害人占64.6%，
於國中小學及高中（職）
就學階段被害占多數，且
發生於機構的性侵案件，
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依據監察院調查報告，多
起或集體兒童性侵事件，
學校、機構多年隱匿未通
報、毀損證據，或調查單
位未積極處理等。顯示兒
少性侵案件是體制性、結
構性問題

重點

 國家放下權威高度，傾聽
被害者的聲音

 訪查被害者受害經驗
 分析校園及機構性侵案件

的系統性原因，探究臺灣
社會、文化、制度等系統
性之缺失或弱點，進而提
出具體可行之建議、改進
及解決方法，希望建立更
為安全的兒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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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性侵害」性別暴力之消除



國際人權公約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委員關切問題

01

2018年

CEDAW第3次國家報告 03

2022年

兩公約第3次國家報告

審查委員會認可國家人權委員會認識到數位和

網路性犯罪和基於性別的犯罪以及其他侵犯人

權行為的嚴重性，政府雖計畫修訂相關法律以

提高懲罰和保護水平，但審查委員會感到關切

的是，非法性視聽素材和仇恨犯罪不容易從數

位或網路空間中消除，受害者仍繼續受到傷害。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加快努力，採取一切必要

的立法、行政、財政、教育和其他措施，有效

處理數位和網路性犯罪和基於性別的侵犯人權

問題。委員會還建議向受害者提供適當的賠償

和及時的補救，包括從數位或網路空間完全刪

除視聽素材，以防止重複侵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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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提升對於網路及其他數位環境暴力之認知，並針

對仇恨言論制定監管機制，以評估措施成效並設計補救

作法行動，並特別聚焦於面臨基於性別或意識形態仇恨

言論導致交叉歧視之女性，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女性及雙性人。

02
政府應系統性地收集對女性施暴所有形式之統計數

據，依暴力形式、年齡、身心障礙、族裔、犯罪者

與受害者關係來分類，並收集犯罪通報、起訴、定

罪、判刑之數據，以及受害者獲得賠償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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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聯合國為了消弭對女性的暴力行為，自1999

年起將11月25日訂為「國際終止婦女受暴

日」，以消除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行為。

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雖是一條漫漫長路，

但一步一步努力向前，希望透過這次研討會

的分享與交流，能夠深入討論各種挑戰和解

決方案，並和全球的夥伴一起努力，共同促

進全球的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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